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拉利昂共和国

辽宁出版集团电子图书公司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

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



1995年3月第1版   1995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  ×   毫米   1/      印张:

字数 :   千字 印数 :   

ISBNL-FL-1055/D92  定价 :3.00 元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

辽宁出版集团电子图书公司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编

经济技术合作协定



 1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经

济技术合作协定 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，为了进一步

发展和加强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，经过友好商谈，同意签订本

协定。  

  第 一 条  

  两国政府愿意根据“平等互利、讲求实效、形式多样、共

同发展”四项原则，积极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双方将探讨在下列领域进行合作的可能性：  

  １．农业：包括水稻种植、油棕和橡胶发展  

  ２．水利  

  ３．渔业  

  ４．林业  

  ５．黄金开采  

  ６．工业：包括制糖业  

  ７．小型水电  

  ８．手工业  

  ９．基础设施  

  第 三 条  

  双方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包括：  

  １．承包工程  

  ２．提供技术服务  

  ３．合资经营企业  

  ４．培训人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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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５．双方可以接受的其他合作方式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两国政府将鼓励和推动两国的法人和自然人在上述领域进

行双方或多方合作，以促进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合作项目、为实施合作项目所需要的资金、支付手段和实

施办法由签订合作项目合同或协议的缔约方商定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中国政府同意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九○年十二月

三十一日的五年期间，向中国有关公司提供三千万元人民币资

金，作为中国公司向中塞合作项目的投资。有关该投资的具体

使用方式和条件将由实施具体项目的双方签订合同加以规定。  

  在安排上述资金时，两国政府将根据其经济发展的优先次

序，首先对每个将要实施的项目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原则同意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为保证有效地实施本协定，两国政府同意成立经济技术合

作混合委员会。  

  混委会每两年召开一次，将轮流在北京和弗里敦举行。  

  混委会的召开时间和级别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 

     代   表         代   表 

     吴  学  谦         谢卡·卡努 

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
